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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涉及回购注销股票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致：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科顺防水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顺股份”“上市公司”或“公司”）委托，就上市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包括“丰泽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等，以下简称“丰泽股份”“标的公司”）93.5409%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实施完成后，因丰泽股份未实现承诺业绩而需回购并注销孙诚、孙会景等

8 名丰泽股份原股东（以下合称“业绩承诺方”或“补偿义务人”）因本次交易所取

得的部分公司股票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注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已经得到公司的保证：即公司向本所提供

的文件资料及所作出的陈述和说明均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

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隐瞒或重大遗漏；公司提供

的文件资料中的所有签字及印章均是真实的，文件的副本、复印件或传真件与原

件相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实行本次回购注销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

同意，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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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在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的精神对补充核

查事项（以本法律意见书发表意见事项为限）进行必要的、可行的尽职调查后，

现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1. 上市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1）科顺股份于 2021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预案。同日，上市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同

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2）科顺股份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同日，上市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出具了独立意见，同

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3）科顺股份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关于<科顺防

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同日，上市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出具

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4）科顺股份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2. 深交所核准 

2021 年 12 月 30 日，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创业板并购重组委 2021 年

第 2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审议同意科顺股份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申请。 

3. 中国证监会的注册 

2022 年 1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孙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40 号），同意科顺

股份向孙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注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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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2022 年 3 月 21 日，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取得衡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及（高新）登记内变核字〔2022〕第 971 号

《备案通知书》，孙诚等 86 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资产已变更至科顺股份名下。 

2022 年 3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股份

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受理新股登记申请材料，本次交易发行的新股数量

为 30,351,027 股。新增股份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三）本次交易的业绩补偿约定 

根据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分别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2021 年 9 月 14 日签署的

《关于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业绩

承诺补偿协议》（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若本

次交易未能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含当日）完成交割，而于 2022 年度完成交

割的，则业绩承诺期在前款约定的基础上顺延一年（即顺延至 2024 年度），本次

交易实际于 2022 年 3 月完成交割，即本次交易的补偿期间为 2022 年度、2023

年度及 2024 年度。业绩承诺方承诺标的资产 2022 年、2023 年和 2024 年各会计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以下表格所示金额： 

单位：万元 

 2022会计年度 2023会计年度 2024会计年度 

承诺净利润数

（不低于） 
5,040 6,048 6,497.49 

累计承诺净利润

数（不低于） 
5,040 11,088 17,585.49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情况 

（一）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3]5182 号）（以下简称“《鉴

证报告》”），标的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指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



  法律意见书 

 

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孰低值）3,478.18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69.01%，未能实现 2022 年度的业

绩承诺。 

（二）本次回购注销安排 

鉴于标的公司未能完成承诺业绩，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的约定，业绩承诺方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年年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截至

当年年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17,585.49 万元×上市公司购买相应标的资产的

总对价－累计已补偿金额=（5,040 万元-3,478.18 万元）÷17,585.49 万元×

46,358.87 万元-0 万元=4,117.27 万元。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为 12.97 元/股，当期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补偿义务人应按照本

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占补偿义务人合计获得的交易对价总和的比例，分别、

独立地承担补偿股份数额和/或现金补偿金额。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

股份数量应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对不

足 1 股的剩余对价由业绩承诺方以现金支付。 

各业绩承诺方的业绩补偿方案具体如下： 

补偿义务人 补偿比例 补偿金额（元） 
应补偿股份数

（股） 

现金补偿金额

（元） 

孙诚 50.33% 20,723,027.38 1,597,766 2.36 

孙会景 15.20% 6,258,442.74 482,532 2.70 

孙华松 10.44% 4,300,192.25 331,549 1.72 

孙盈 9.95% 4,095,496.65 315,766 11.63 

宋广恩 10.00% 4,118,181.91 317,515 12.36 

郑红艳 1.45% 598,712.24 46,161 4.07 

宋一迪 1.54% 635,868.00 49,026 0.78 

杜海水 1.08% 442,778.79 34,138 8.93 

合计 100% 41,172,699.96 3,174,453 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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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计算，除特别说明外，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

舍五入原因造成。 

如补偿义务人根据约定负有股份补偿义务，则补偿义务人应当在业绩承诺期

届满且《鉴证报告》或《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五（5）个交易日内向登记结算

公司发出将其需补偿的股份划转至科顺股份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并对该等股

份进行锁定的指令，并需明确说明仅科顺股份有权作出解除该等锁定的指令。如

补偿义务人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负有现金补偿义务，

应在收到科顺股份书面通知后 10 个工作日内履行。 

以上补偿股份数由科顺股份以 1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若科顺股份上述补偿股

份回购并注销事宜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关债权人认可等原因

而无法实施的，或因补偿义务人所持该等股份因被冻结、被强制执行或因其他原

因被限制转让或不能转让的，或因其他原因导致补偿义务人不能以股份进行补偿

的，补偿义务人同意按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规定履行现金补

偿义务或其他补偿义务。 

若上述被锁定股份的回购及注销事宜未获得科顺股份股东大会通过或未获

得必要的批准，则科顺股份应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或确定不能获得所需要的批准

后十（10）日内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补偿义务人承诺收到前述书面通知后的 1

个月内，将该等股份按照本次补偿的股权登记日在册的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各自所

持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赠送给上市

公司其他股东。 

（三）本次回购注销的批准与授权 

2023 年 4 月 26 日，科顺股份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丰泽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期间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关于

定向回购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方 2022 年度应补偿股份

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等与本次回

购注销相关的议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业绩补偿实施方案及回购注销对应

补偿股份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为保证本次回购注销事宜的顺利实施，公

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注销工商变更等相关

手续，本次回购注销股票相关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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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回购注销股票的数量和价格符合科顺股份与交易

对方的约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科顺股份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完毕

现阶段所需的内部审议及审批程序，且相关内部审议及批准程序合法、有效；科

顺股份尚需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并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登记及减资等手续。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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